
討論文件 

2023 年 5 月 23 日 

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新田科技城的土地用途建議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介紹新田科技城的土地用途建議，以

及一些規劃特點。 

規劃願景和定位 

2. 國家「十四五」規劃支持香港發展為國際創新及科技（創

科）中心，因此我們致力將北部都會區發展成為一個國際創科

新城。2021 年發表的《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中，提出了新田

科技城的建議。新田科技城位於北部都會區的心臟地帶，毗鄰

深圳皇崗和福田的創科區域。新田科技城的策略定位，是成為

創科發展集群的樞紐，與深圳產生協同效應。新田科技城亦將

助力香港發展「南金融、北創科」的新產業布局，並打造成一

個優質、健康及綠色生活的新社區。

土地用途建議 

建議發展大綱圖 

3. 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財委會)批准撥款後，土木工程拓

展署(土拓署)與規劃署於 2021 年 10 月共同開展了一項研究 1，

以制定建議發展大綱圖，建議新田科技城的土地用途。建議發

展大綱圖載於附件一。由於落馬洲河套地區的土地用途已經制

定，目前的研究和建議發展大綱圖只涵蓋落馬洲河套以外的地

1
土拓署與規劃署於2019年 9月開展了新界北第一階段發展的初步可行性研究，旨在為新田／

落馬洲發展樞紐制定初步發展大綱圖。我們於2021年年中就研究向立法會申請撥款時，介紹

了新田／落馬洲的初步土地用途。在制定建議發展大綱圖時，吸納了立法會議員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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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連同 87 公頃的落馬洲河套地區，新田科技城的總發展面

積達 627 公頃，大致由創新科技園區和新田市中心所組成。 

 

創新科技園區 

 

4. 創新科技園區大部分位於新田公路/粉嶺公路以北（見

附件一呈黃褐色的地塊）。為突顯政府對推動創科發展的決心，

創新科技園區及落馬洲河套地區的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將合共

提供300公頃的創科用地，佔新田科技城超過600公頃總發展面

積的一半。這300公頃的創科用地，可容納7百萬平方米的總樓

面面積，相當於17個香港科學園，與深圳河對岸300公頃的深

圳創新科技區相若。 

 

5. 我們在創新科技園區內預留了不同規模的地塊(包括落

馬洲管制站的20公頃政府土地，將於實施一地兩檢的新皇崗口

岸落成後釋出)，以配合不同規模和用途的創科設施。因應創

科需要的不斷轉變，我們會考慮在法定規劃下提供彈性，容許

多種用途，亦可以採用非傳統的批地方式（見下文第15段）。

創新科技園區將由兩條有過境功能的主要鐵路覆蓋，一條是擬

議中的北環線支線，通往未來實施一地兩檢的皇崗口岸，於洲

頭附近和落馬洲河套設有新的車站；另一條是現有的落馬洲支

線，設有落馬洲站。根據目前規劃，首批未平整的創科用地預

計可於2024年下半年提供，工程可繼而展開，並預計於2026年

完成平整。在新田科技城範圍以外但毗鄰新田科技城的擬議三

寶樹濕地保育公園，將為創科樞紐提供獨特的濕地景緻，並同

時為其發展創造環境容量。 

 

新田市中心 

 

6. 新田公路/粉嶺公路以南的新田市中心，圍繞擬議中的

北環線主線新田站而建，將由2031年起提供約50 000個公營和

私營房屋單位，大部分位於新田站的500米步程範圍內。新田

市中心會是一個自給自足，擁有全面公共和社區設施的社區，

包括標誌性的文化及康樂樞紐、全面的政府、機構或社區設施

和休憩用地網絡，亦可以為在創新科技園區工作和居住的人士

提供日常生活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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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參數 

 

7. 為充分利用土地資源，新田科技城採用了較高的發展參

數，當中公營房屋用地的住用地積比率為6.5，而創科用地的

最高地積比率達 6。原居民鄉村將會保留，並透過採用城市設

計以促進城鄉共融。新田科技城規劃了不同大小的休憩用地，

增加社區的活力，使戶外環境更加宜人。創新科技園區和新田

市中心將合共創造165 000個或以上職位（包括120 000個或以

上在創新科技園區的職位），再加上河套港深創科園提供的約

50 000職位，可改善新界區的職住平衡，減輕往返傳統市區的

公共交通負擔。 

 

8. 如附件一所示，新田科技城的公共交通設施由3條主要

鐵路線為骨幹（即擬議中北環線主線、北環線支線和現有的落

馬洲支線）。正在進行詳細規劃和設計的北環線主線，預計於

2034年啟用，而北環線落馬洲支線的詳細規劃和設計將於2024

年展開。至於道路運輸方面，新田科技城與周邊地區將會由4

條主要的外部公路連接（即新田公路、粉嶺公路、新深路和擬

議中的北都公路）。新田公路和新深路將進行改善工程及重新

調整，這亦是新田科技城發展的一部分。運輸及物流局正就《跨

越2030年的鐵路及主要幹道策略性研究》中擬議的北都公路進

行規劃。 

 

9. 新田科技城（包括落馬洲河套地區）的土地用途預算撮

述如下： 

 

土地用途 面積（公頃） 

創新科技園區 300 

住宅和混合用途 @ 60 

物流、貯物和工場 16 

公共設施 91 

休憩用地 55 

美化市容地帶及新建道

路 

105 

總發展面積 627 
 

@ 兩幅位於擬議新田站和洲頭附近的擬議鐵路站的用地擬作混合用途，包

括住宅發展、辦公室、酒店、零售、餐飲、娛樂設施和運輸交匯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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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建議發展大綱圖下覆蓋發展區的主要發展參數如下： 

 

總人口 約 147 000 – 159 000 

 

新單位數目 約 50 000 – 54 000 

（公私營房屋比例約為 70:30) 

 

註︰我們在規劃時採用了 70:30 的比

例。如將假設的 6 400 個人才公寓單位

計 算 在 內 ， 公 私 營 房 屋 比 例 將 為

62:38。但實際的公私營房屋比例會在

實施時決定。 

新田創新科技

園區（北及

南）內的人才

公寓 

約 6 400 單位 2 

就業職位 約 165 000 個或以上 

（包括新田創科用地內 

約 120 000 個或以上) 

 

 

主要規劃特點 

 

11. 我們希望向委員們介紹以下新田科技城的主要規劃特

點。 

 

不同面積的相連創科地塊 
 

12. 我們明白新田科技城的創科用地可能會分配予不同企

業進行尖端研發和生產活動，而傳統的規劃制度未必與這些活

動配合。因應有關企業的規模和營運，可能需要在同一地塊上

設置研究、生產、員工住宿和其他設施。如附件一所示，我們

為創新科技園區設計了不同面積的相連地塊，包括一些規模較

大的，為批地提供彈性，以滿足不同規模的科企(初創、龍頭

                                                                                                                                               
 
2  在規劃假設下，創科用地上約 10% 的員工會入住新田創新科技園區內的人才公寓。

有關人口已計算在總人口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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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企)、不同科技範疇(生命健康、人工智能與數據科學、先進

製造、新能源科技等)，以及不同創科階段的需要(科研、原型、

中試、量產等)。 

 

靈活土地用途 
 

13. 我們會在新田科技城創科用地的法定規劃上容納更廣

泛的准許用途，以提供更大彈性，讓不同創科階段（包括研發、

產品開發、大規模生產、人才公寓以及其他配套設施）推動更

完善的創科生態系統。在有需要時，可通過行政手段（例如透

過批地文件等）施加必要的限制（例如在用作創科生產的同時，

是否允許和允許多少人才公寓單位），以防濫用(如在創科用地

上不合比例地用作私營房屋用途)。 

 

14. 我們在法定規劃上提供彈性的同時，創新科技及工業局

（創科局）將於短期內開展關於新田科技城發展計劃的顧問研

究，以期為新田科技城不同地塊建議發展創科產業鏈中特定的

創科用途（即上游（研發）、中游（原型或應用開發）或下游

（製造）過程）。 

 

靈活的批地模式及利用私人市場力量 
 

15. 我們會就發展北部都會的整體融資安排作全盤考慮，並

考慮各種公私營合作的模式。在批出區內創科用地方面，我們

會配合創科局的產業政策，考慮採用公開招標以外的批地方式。

另外，我們亦可考慮應用在古洞北╱粉嶺北新發展區及洪水橋

╱厦村新發展區 3已採用的「加強版傳統新市鎮發展模式」，讓

土地業權人以原址換地方式在新發展區內進行與政府規劃意

向相符的發展(當中可包括相關的土地平整工程)，借助市場力

量提速提量之餘，亦有助管理發展項目的資金流。 

 

  

                                                                                                                                               
 
3 「加強版傳統新市鎮發展模式」已用於古洞北╱粉嶺北新發展區中的私營房屋發展

項目，以及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中的私營房屋和商業發展。在古洞北╱粉嶺北

新發展區規劃中未有任何商業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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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宜 

 

支援受政府發展影響居民和作業 
 

16. 我們已在新田站附近規劃專用安置屋邨，2031 年率先

入伙，以安置受政府發展計劃影響並合資格上樓的寮屋户。我

們也會在新田市中心周邊提供物流用地（約 16 公頃），可發展

多層現代產業大樓，推動產業發展之餘，亦提供空間容納受政

府發展影響的棕地作業者。另外，我們已在洪水橋／厦村及元

朗南新發展區預留了共 72 公頃土地，作工業及物流用途，在

元朗創新園附近亦有規劃多層現代產業大樓的發展。 

 

積極保育以創造環境容量 
 

17. 政府將推行由環境生態局帶領的新積極保育政策，逐步

收回具有生態價值的私人濕地和魚塘，發展成為濕地保育公園

系統（包括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漁農自然護理署已展開策

略可行性研究，以制定濕地保育公園系統下各個公園(包括毗

鄰新田科技城的擬議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的確切位置╱面積

和管理模式等。雖然發展新田科技城需要填平約 90 公頃魚塘，

通過濕地和魚塘的修復和保育，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可創造環

境容量，彌補因填平魚塘所造成的生態功能損失，以及因發展

新田科技城所造成的生態影響。環境生態局╱漁農自然護理署

會適時就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項目進行公眾諮詢。 

 

 

下一步及實施計劃 

 

18. 我們將於6月初展開為期兩個月的公眾參與活動，期間

會進行一系列的宣傳活動，包括巡迴展覽和向相關持份者等舉

行簡報會。 

 

19. 我們在收集公眾意見後，或會修訂建議發展大綱圖。我

們就新田科技城敲定土地用途建議後，相關法定程序將於2024

年第一季展開。如獲立法會財委會批准撥款，我們計劃在2024

年第四季展開土地平整工程。 

 

20. 建議發展大綱圖覆蓋發展面積的工程擬分兩階段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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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主要涵蓋新田公路╱粉嶺公路以北的創科用地、南面

的一些住宅用地，以及有道路接駁的主要基建用地。第二階段

則涵蓋其餘區域。根據目前的情況，創科用地的土地平整工程

將於 2024 年第四季展開，而已平整的土地最早可於2026年

供應。至於科創企業何時進駐，則視乎創科用地批地或分配進

度，以及後續發展。我們亦可考慮讓進駐的企業進行有關的土

地平整工程。第一階段首批居民預計將於2031年開始遷入，而

大部分居民則於2034年開始遷入，即北環線主線預計開通的時

間。新田科技城的初步分階段發展計劃載於附件二。 

 

 

徵詢意見 

 

21. 歡迎委員就新田科技城的土地用途建議提供意見。 

 

 

 
發展局 
土木工程拓展署 
規劃署 
2023 年 5 月 

 

 






